	立法院第10屆第7會期第1次臨時會第2次會議紀錄

	同意權之行使事項
總統咨，茲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規定，提名蔡彩貞、朱富美、陳忠五、尤伯祥4位為司法院大法官，咨請同意案─同意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頁次：９－１２）

	發言者
	游錫堃（主席）、蔡其昌（主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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